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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初级中学、小
学和幼儿园教
师资格证书认
定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第十条：“国家
实行教师资格制度。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
律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，具备
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，
有教育教学能力，经认定合格的，可以取得教师
资格。”第十三条第一款：“中小学教师资格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。中等
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的教师资格由县级以上地方
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认定。
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资格由国务院或者省、自治
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由其委托的学校认
定。”
    《教师资格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88号）第十
三条：“幼儿园、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，由
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
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。高级中学教师
资格，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
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，报
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
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，由申请人
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
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，报上一级教育行政
部门认定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认定。……”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告知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告
知补正材料；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
由）。

人事科 

30日

1日

不
收
费

审查
2.审查责任：材料审核（包括申请人身份证、学历证
书、普通话等级证书、申请表等）；组织体检；提出
初审意见。

20日

决定
3.决定责任：依法作出决定；符合条件的，予以认
定，颁发教师资格证书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认定，
说明理由；按时办结；法定告知。

5日

送达
4.送达责任：制发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信
息公开。

2日

事后
监管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高级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初
级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的监督检查，确保教学人员持
证上岗；对教师存在违法、违规问题，予以处理，构
成犯罪的，依法作出撤销教师资格的处罚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受理地点：河雍大街293号孟州市教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50102

投诉机构： 监察室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1-815009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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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中小学教师资
格定期注册

1.《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》
（教师〔2013〕9号）
2.《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实施办
法（试行）》（教人〔2015〕501号）

受理
1.受理责任：告知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告
知补正材料；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
由）。

人事科 90日

10日

不
收
费

初审
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申报材料的初审，提出注册结
论的建议

30日

复核 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申报工作的复核 30日

终审
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注册申请进行终审，并在全国中
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注册结论
及有关信息

10日

公示
和结
论

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，并给出注册结论。 5日

归档
将申请人的《教师资格注册申请表》一份存入个人人
事档案，一份归档保存。同时在申请人《教师资格证
书》附页上标明注册结论。

5日

受理地点：河雍大街159号孟州市教育体育局人事科 服务电话：0391-8150102

投诉机构： 监察室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1-8150096 


